
C112013年9月12日 星期四

编辑：郭庆文 组版：郑文

今日聊城

社会

宝宝马马““脱脱缰缰””，，撞撞毁毁护护栏栏又又连连撞撞两两车车

本报聊城9月11日讯(记者 孟凡
萧) 9月11日下午5点25分左右，在东
昌路与柳园路交叉路口附近，一辆宝
马车撞毁路中间护栏之后又撞上在
等待信号灯的两辆私家车，所幸事故
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11日下午5点50分左右，记者赶
到事故现场看到，东昌路机动车道中
间的护栏损毁10多米，一辆白色宝马
车夹在两辆私家车中间。在宝马车北
边的银灰色轿车车身驾驶室一侧有
明显的撞击痕迹，宝马车车头则与一

辆红色轿车撞在一起。宝马车车头已
经变形，车头东边还有一段被撞坏的
护栏，地上有一些散落的零部件。

据现场一位目击者称，11日下午
5点25分左右，白色宝马沿柳园路自
北向南行驶，通过路口后，突然东转，
撞毁护栏后又撞向停在一侧正在等
红绿灯的两辆车。该目击者说，事故
发生后附近交警赶过来维持秩序，并
将宝马司机带至路口西北角的岗亭。

市民李先生说，当时宝马车里有
一男一女两个人，好像两人生气了，

没多长时间那个女的就走了。
下午6点左右，正是下班高峰期，

路口过往的车辆比较多，交通压力大，
附近交警一直在事故现场疏导交通。

下午7点左右，事故车辆被拖离
事故现场，路口交通逐渐恢复正常。
据附近一交警介绍，宝马车司机被送
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司机是否是酒
驾还需等待检测结果出来之后才能
确认。

据了解，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
亡，事故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本报聊城9月11日讯 (记
者 李璇 通讯员 井维东

李殿杰) 价值千元的羊绒
服送去干洗，没想到干洗店竟
擅自以水洗代替，导致羊绒服
缩水。经消协调解，消费者为
此获得了500元的赔偿金。

家住东阿的张女士在2012
年11月份买了一件价值1200元
的羊绒服，近日送去干洗时，干
洗店竟擅自将羊绒服水洗，造
成了羊绒服缩水。双方协商无
果之下，她只好向东阿县消费
者协会投诉，寻求帮助。

消协工作人员经调查后表
示，经营者在未预先告知并征
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
将本该“干洗”的衣服给予“水
洗”，不仅未达到洗衣质量标准
及与消费者事先约定要求，且
此行为已涉嫌违反了《洗染服
务业管理办法》的规定。

最终，经东阿县消协调解
协商，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由
干洗店经营者向张女士当面
道歉，并一次性赔偿消费者
500元，张女士对此结果表示
满意。

干洗变水洗

千元羊绒服缩水

本报聊城9月11日讯 (记
者 李璇 ) 预订婚纱照时，
没有签订合同便缴纳了费
用，不曾想婚纱照因故取消，
想要退款却遭到各种拒绝。

近日，临清市民王先生
因婚期临近，便在临清市内
的一家婚纱艺术摄影楼预订
了婚纱照。但他没有签订详
细正规合同，也未开具正规
发票，就缴纳了6800元的费
用。不曾想后来因与女友发
生矛盾，预订的结婚照被迫
取消。

当王先生找到该影楼说
明情况要求退款时，却被影
楼工作人员以各种理由予以
拒绝。后经临清市消协调解，
该影楼退还给王先生5000元
现金，将剩余金额中的100元
作为促销活动费用，另留存
1700元作为王先生下一次到
该影楼消费的预付金。

临清市消协在此提醒消
费者，要尽量选择正规的婚纱
影楼，并签订书面协议或合
同，谨防商家口头承诺的赠送
服务项目成为“水中月”。

预订婚纱照未签合同

想要退款犯了难
11日下午5点50分左右，在东昌路与柳园路交叉路口，一辆白色宝马车撞毁护栏后又连撞两车。 本报记者 孟凡萧 摄


	l11-PDF 版面

